绿春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

（征求意见稿）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依法依规、科学合理制定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提升烟草专卖行政许可的公开性、公平性和公正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烟草专卖局的有关规定，结合绿春县实际，制定本规划。

第二条　本规划适用于云南省绿春县行政辖区范围内烟草制品零售点的布局管理。电子烟零售点布局按照《云南省电子烟零售点布局规划》执行。

第三条　本规划所称烟草制品为卷烟、雪茄烟、消费类烟丝，不包含其他烟草制品（含电子烟）。
第四条　本规划所称烟草制品零售点（以下简称零售点）是指依法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以下简称零售许可证）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经营场所。 
零售点应当设置于与住所相独立的固定经营场所，经营场所与住所应当在空间上相互独立，在物理特性上应有实体墙相隔离或有明确的区域界线。经营场所应有指向明确并唯一的门牌、地址或者方位表述，且与营业执照登记注册的经营场所一致，并面向公众经营。

第五条　本规划遵循依法行政、科学规划、服务社会、均衡发展原则，综合辖区内人口数量、交通状况、经济发展水平、消费能力等因素，对零售点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布局。

第六条　零售点布局采用数量限制、距离限制、数量限制与距离限制相结合、不予设置烟草制品零售点等布局标准。

零售点布局标准

第七条　本规划根据地域面积、人口数量、交通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消费能力、消费购买习惯等因素，合理确定区域零售点规划数，并划定最小单元网格。单元网格零售点规划数是指最小单元网格内可设置零售点的数量。总量规划数是指绿春县辖区范围内所有单元网格零售点规划数之和。

除本规划规定的特殊区域外，单元网格内零售点数量达到规划数时，该单元网格不予新设零售点。

第八条　本规划根据零售市场状态、交通状况、人口热度、消费购买习惯等因素，合理确定零售点间距。零售点间距是指申请人拟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经营场所与最近的烟草制品零售点之间的距离。测量的总体原则为两个零售点“门边到门边”可安全步行的最短距离。测量规则及标准详见《绿春县烟草制品零售点间距测量规则及标准》（附件1）。
第九条  辖区内的汽车站相对封闭的内部等候区及辖区内的产业园区、大型厂矿、旅游风景区（提供问询、餐饮、日杂商品售卖等服务的场所内）等区域，可结合相应区域的人流实际设置零售点数量，不受单元格规划数及总量规划数限制。 
第十条  辖区内的部队、看守所、等封闭式特殊区域内部，或辖区内高速公路单侧加油站（含服务区）内，或辖区内单体经营面积在 300 平方米以上且申请人为该场所实际经营者本人的商场、超市、便利店、烟酒店，可单独设置 1 个零售点，不受单元格规划数及总量规划数限制。
第十一条　辖区内的规划区域、零售点距离标准等详见《绿春县烟草专卖局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公示表》（附件2）、《绿春县烟草专卖局雪茄烟专营店零售点合理布局公示表》（附件3）。

第十二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发放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一）申请主体资格方面

1.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2.被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不满三年的；

3.因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烟草专卖局做出不予受理或者不予发证决定后，申请人一年内再次提出申请的；

4.因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烟草专卖许可证被撤销后，申请人三年内再次提出申请的；

5.未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并且一年内被执法机关处罚两次以上，在三年内申请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

6.未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专卖品业务被追究刑事责任，在三年内申请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

7.申请人为外商投资的商业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或者外商投资的商业企业以特许、吸纳加盟店及其他再投资等形式变相从事烟草制品经营业务的（有外资成分并且零售业态属于“娱乐服务类”的企业、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除外）；

8.未取得营业执照的。

（二）经营场所方面

1.无固定经营场所的：包括但不限于流动的摊、点、车棚、简易板房、活动板房（彩钢房）、临时建筑、占道建筑等。

2.经营场所与住所不相独立：包括但不限于经营场所为可与住所连通通行的客厅、餐厅、卧室、阳台、地下室、车库、储藏室、居民楼内公用道、楼梯间等。

3.经营场所存在安全隐患，不适宜经营烟草制品的；

4.生产、经营、储存有毒有害、易挥发类物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容易造成烟草制品污染的；

5.经营场所不以开架形式提供零售商品需求的商用场所，如无任何设施的空店面、办公区域、仓储区域、小区车库、厂区内等非商业设施场所；在商用楼宇内未形成食杂店、便利店、超市、商场、烟酒商店、娱乐服务类的场所；住宅小区除平层全开放式门店外的其他场所。

（三）经营模式方面

1.利用自动售货机或其他自动售货形式，销售或变相销售烟草制品的；

2.通过电玩游戏机等方式开展以烟草制品为奖品的游戏活动的；

3.通过信息网络销售烟专卖品的。

（四）经营类型方面

对于非便利店业态，且主要经营学生用品、五金建材、建筑装潢、美容美发、按摩推拿、药妆医械、文化体育、音像制品、家电家具、通信器材、金融证券、仪器仪表、金银珠宝、修理修配、寄递配送、洗涤护理、服装制售、母婴用品、中介劳服、寄卖典当、汽车租赁、传真打印、机耕农具、汽车美容、照相馆、宠物店、农畜养殖、床上用品、各类培训咨询机构、餐饮店、奶茶饮品、殡葬服务等专业性较强且与烟草制品零售业务没有直接或间接互补营销关系的业态类型。

（五）特定区域

1.中小学校及幼儿园内部；

3.党政机关内部、医疗卫生机构内部，与医院内部相连通的商铺、所属行业行政主管部门明令禁止经营卷烟类商品的区域；

3.经城市规划部门认定的违法违规建筑；

4.经营场所即将拆迁或征用。

（六）辖区内中小学校、幼儿园内部及出入口（含通道）周围一定距离内不予发放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其中“中小学校、幼儿园出入口（含通道）”是指中小学、幼儿园的进出口及相关通道，包括但不限于大门、侧门、后门、教职工通道、后勤通道、消防通道这、应急通道、垃圾通道等。
1.城区中小学校出入口（含通道）距离100米以内不得设置烟草制品零售点；

2.乡镇、农村中小学校出入口（含通道）距离50米以内不得设置烟草制品零售点；

3.城区幼儿园出入口（含通道）距离50米以内不得设置烟草制品零售点；

4.乡镇、农村幼儿园出入口（含通道）距离30米以内不得设置烟草制品零售点。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其他不予许可的情形。

第十三条　优抚对象、社会弱势群体等特殊群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的残疾人、军烈属、退役军人、低保户）申请零售许可证的，受所在单元网格规划数限制，零售点间距可放宽至该单元网格间距标准的百分之八十执行。本规定特殊群体申请人在云南省内仅适用一次。

第十四条　因道路规划、城市建设等客观原因，造成持证人无法在原核定地址经营之日起三十日内，持证人申请变更到本单元网格内新址经营的，不受所在单元网格规划数限制，零售点间距可放宽至本单元网格间距标准的百分之四十执行。
申请变更到本县其他单元网格的，受所在单元网格规划数限制，零售点间距可放宽至该单元网格间距标准的百分之八十执行。
第十五条  因中小学及幼儿园新建、改扩建等客观原因，造成持证人无法在原核定地址经营之日起三十日内，持证人申请歇业并在原单元网格内新址申请新办的，不受所在单元网格规划数限制，零售点间距可放宽至本单元网格间距标准的百分之四十执行。

在本县其他单元网格申请新办的，受所在单元网格规划数限制，间距标准可放宽至该单元网格间距标准的百分之八十执行。
　
第三章 雪茄烟专营店零售点合理布局标准

第十六条  雪茄烟专营店是指经营范围仅为雪茄烟销售的雪茄烟专营店零售点。雪茄烟专营店零售点实行“一址一证”管理，采取区域总量控制+间距限制的方式进行布局，规划数不超过辖区上年度末烟草制品零售点总数的1.5%。辖区内的雪茄烟专营店零售点规划数详见《绿春县烟草专卖局雪茄烟专营店零售点合理布局公示表》（附件3） 
第十七条  新设雪茄烟专营店零售点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符合本规划第十六条中的雪茄烟专营店零售点规划数限制及符合本规划第十二条要求。 
（二）雪茄烟专营零售店零售点间间隔距离不低于50米，雪茄烟专营店零售点与其他烟草制品零售点之间不做距离限制。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规划实施后，如遇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调整的，根据最新规定进行调整，及时报当地本级人民政府法制部门备案后公布实施。

第十九条　对暂不符合本布局规划条件的申请人，实行排队轮候制度。排队轮候制度详见《绿春县烟草专卖局烟草制品零售点排队轮候制度》（附件4）。

符合第十四条、第十五条情形且不受单元网格规划数限制的，申请人不实行排队轮候制度。
第二十条　本县零售点合理布局实行定期评价、动态管理。每季度根据本地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市场形势等变化情况进行调整并公示后实施，详见《绿春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数动态调整管理制度》（附件5）。

第二十一条　本规划中所称“中小学校”是指普通中小学校、特殊教育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专门学校等。“幼儿园”是指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批准的公办和民办全日制、寄宿制、半日制幼儿园及小学附设的学前班、幼儿班等。各类培训教育机构、托管班、早教班等除外。

第二十二条　本规划中“以上”“不低于”“不超过”“以内”等，如无特殊说明均包括本数。

第二十三条　本规划中按照年、月、日计算期间的，开始的当日不计入，自下一日开始计算。均以工作日计算，不含法定节假日。

第二十四条　本规划绿春县烟草专卖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规划于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后施行。2022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云南省绿春县烟草专卖局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绿烟局〔2022〕5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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